
东 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府办函〔2026〕110 号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东莞市人民政
府2026年规章立法计划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6 年度规章立法计划》业经市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工作意见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政府立法工作

各起草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大局，突出

立法重点，谋划推进相关立法项目，强化对重点工作的法治服务保

障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、推动、规范和保障作用。切实加强立法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严格执行重大立法事项请示报告制度，加强对立

法过程中重大事项和意见的研究与协调。

二、健全工作机制

各起草单位要制定详细的起草工作方案，组织精干力量，确定

专人负责，明确起草进度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充分论证协调，总结实

践经验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切实提高规章起草质量。

三、严格计划管理

各起草单位要严格按照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《东莞市人民政

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程序规定》要求，落实规章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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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。未纳入计划的项目，市司法局原则上不予审查，不提请市政

府审议。纳入 2026 年度规章立法计划的制定项目原则上必须在

2026 年度内提请审议，不能按时完成的要向市政府提交书面报告；

纳入 2026 年度规章立法计划的预备项目要积极推进，加强调研，做

好前期基础工作，待条件成熟即启动起草工作。各起草单位要明确

每个项目的牵头人和联系人，适时向市司法局报送起草工作进展情

况。

四、加强督促落实

各起草单位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计划的贯彻执行，严格落实立

法工作责任，按时完成起草任务。在起草过程中，涉及其他单位职

责的，牵头起草单位应主动与相关部门充分协调和沟通，相关部门

应予以配合。市司法局要及时跟踪了解规章立法计划的落实情况，

加强对政府立法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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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6年度规章立法计划

一、制定项目（1 件）及起草责任单位

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办法（市生态环境局）

二、预备项目（1 件）及起草责任单位

东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三、适时修改或者废止的项目

（一）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专项清理的工作要求，适时修改或者废止相关市政府规章。

（二）根据国务院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市人大关于我市规章的备案审查情况，适时修改相关市政府

规章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直属各单位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市中级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中央、省属驻莞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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